附件2

各上报材料具体要求

1.基层民主推荐。基层单位召开职工（代表）大会或者居民（代表）会议形成正式会议纪要（或决议）文件，盖职代会章，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工会代章盖章版的照片或扫描版。
2.基层公示。基层单位对推荐对象进行公示，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上报公示现场照片（或线上公示截图）及公示内容远照和近照照片，必须能够看得清简要事迹、公示时间、举报电话等内容。公示结束后，形成公示无异议报告或公示处理情况报告盖章，照片或扫描版。
3.各奖推荐对象的荣誉基础材料（表彰文件或获奖证书）照片或扫描件。
4.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教学、科研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的国务院特殊津贴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相应证书照片或扫描件。
5.推荐对象脱密脱敏承诺书盖章扫描版。
6.填报材料。各推荐单位填报《初审汇总表》（含简要事迹材料（500字以内））纸质（各厅局直属机关工会盖公章）、盖章扫描版、电子版，《初审汇总表》内各栏有下拉栏的，按照下拉栏选填，不得自行填报下拉栏外内容。事迹材料应言之有物。尤其奖章推荐对象要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阐述，对推荐对象政治思想素质、道德作风品质等内容用专门篇幅进行充分表述，身份为中共党员的推荐人选，要反映其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等情况
7.各奖《征求意见表》纸质、扫描件此项可晚些上报，最迟于2月14日前提交。
8.材料中扫描件、照片、电子版的要求：每个材料的名称要写明是什么奖项什么单位（个人）的什么材料（如：“奖章-姓名-荣誉基础”），奖章人选彩照名称为“姓名-生日”，如：“张三－19780808”，姓名之间无空格）。每一个推荐对象用一个文件夹（文件夹的名称如“奖状-单位名称”）。
9.《征求意见表》中签署各级工会、各审核单位意见时，必须写明“同意推荐”四个字、签名及落款日期。
10.上述照片应为jpg格式，如果是文件类材料也可为红头有印章的PDF电子文档（大小10M以内）。
